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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生动教育实践活动——襄樊城区部分中小学开展“过中国年”活动的回顾与思考襄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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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关于充分发挥社区和学校多方面德育功能的思考。 

学校是育人的专门机构，学校对学生的德育功能是党和政府、社会各界十分重视的，学校、社会、家庭对学生的整体

教育功能也越来越受到重视。但许多人在强调上述作用和功能时，往往存在认识上的两个误区或偏差：一是忽视社会

对学校德育的功能，过分强调不良的社会风气对学生影响的一面；二是往往忽视或低估学生、学校对社会道德可能产

生的巨大影响，即看不到学校德育与社会道德是互动的一面。因此，常常听到这样的抱怨：6+1=0或5+2=0。开展“过

中国年”活动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启示我们，必须全面充分地认识社会和学校的德育功能。我们这个时代是—个健康向

上的时代，我们的国家正在向着更高的文明迈进，人民群众的综合素质正在不断提高，这些必然给学校德育工作提供

良好的社会基础，学校应当充分利用一切积极的社会资源，特别是当地社区的教育资源，通过校外德育基地、校外社

会实践基地，建立了校内外结合的育人网络。如湖北省襄樊五中与襄城昭明办事处、市烈士陵园、市福利院、市司法

局、湖北武警总队第四支队建立了长期的共建关系，定期组织学生参观、学习、训练、劳动，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社

会主义、爱国主义、集体主义、民主法制教育。聘请武警四支队教官为学生军事训练指导员，聘请市司法局局长为学

校法制副校长。多年来，社区各单位积极配合学校的各项教育活动，襄城昭明办事处积极抓好学校的周边环境，武警

部队派官兵为学校修路、为学生提供军事训练场地、选派教官，法制副校长经常来学校为学生作法制教育报告，为学

校提供法律援助。学校还建立了家长委员会制度和“家长活动日”制度，保持与家长委员会成员保持经常性的联系，

每学期召开两次家长委员会会议和一次全体学生家长会议，每逢“家长活动日”，邀请学生家长到学校活动一天，沟

通了家长与学生、教师的联系。学生家长在学生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，有的为学生社会实践联系场所，有的为学

校管理进言献策，每年学校举行大型文艺演出，有许多学生家长热心提供道具、服装。社区、学生家长的积极参与使

学校德育得到延伸、拓展和深化。同时，我们也应当看到，学校是社会的一分子，由于学校人才相对集中和文化相对

集中的地方，学校在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净化社会风气、引领社会风尚等方面，具有独到的优势，这也是学校的

社会责任和义务。学校应当按照“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阵地和先进文化的传播基地”的标准，在培养人才的

同时，充分发挥能动作用，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对社会道德风尚起到积极的影响，在一定范围内引领社会道德、文化风

尚，成为先进思想、道德、文化的传播者，促进全民素质的提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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